
 

  

 

 

 

四川省司法行政系统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关于学习宣传周春梅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司法局，省监狱管理局、省戒毒管理局、四川司法

警官职业学院，省委依法治省办秘书处，厅机关各部门，厅直

属各单位，省级各协会： 

近日，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政法委相继作出安排部署，号召

各级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广泛深入学习宣传周春梅同志先

进事迹和崇高精神。现将学习宣传内容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

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在学习中增强政治定力，提高政治站位。全省司法行

政干警以及法律服务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理论

与实践相结合，学习周春梅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优秀的政治

品格，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，不断增强政治

定力，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。 

二、在学习中践行群众路线，坚守为民初心。全省司法行政

干警以及法律服务工作者要学习周春梅同志深厚的为民情怀，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忠诚践行司法为民宗旨，用心用情用法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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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好人民群众“急难愁盼”的问题，完善便民利民惠民举措，

解决群众新诉求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将为民办实事

转化为增强工作成效的内在动力。 

三、在学习中查摆自身不足，抓好整改提升。全省司法行

政系统要把学习宣传周春梅同志先进事迹与队伍教育整顿有机

结合，认真抓实查纠整改环节各项要求。通过学习宣传周春梅

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，激励引领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和法

律服务工作者坚定法治信仰、严格公正司法，主动对标先进、

抓好整改提升，全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、靠得住、能放

心的司法行政铁军，在新起点推动平安四川、法治四川建设再

上新台阶，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。 

各地各单位学习宣传情况，请及时报告厅政治部。 

 

附件：周春梅同志先进事迹 

 

 

四川省司法行政系统队伍教育整顿 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 

2021年 4月 27日    

 

 

此件发至各监狱、强制隔离戒毒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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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周春梅同志先进事迹 

 

周春梅，女，苗族，湖南龙山人，1976 年 1 月出生，2003

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 8 月参加法院工作，生前任湖

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、三级高级法官。2021

年 1 月 12 日，因多次拒绝犯罪嫌疑人向某为案件打招呼的非

法要求，被向某行凶报复，不幸遇害，年仅 45 岁。 

出生于工人家庭的周春梅，从小对党组织充满尊崇和向往。

大学期间，她曾先后 3 次递交入党申请书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

她在《入党志愿书》中写道：“党以如此博大的胸怀关怀爱护每

一个中华儿女，我们拿什么回报党呢？我决心把自己的一生交

给党，为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也是值得的、应该的。”

她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工作中，她始终站牢群众立场、

坚守法治原则，满腔热忱投入工作，以党的方针政策和专业知

识，帮助当事人融化心结，消除成见，纠正偏见；在办理信访

案件和接待来访中，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深入实际，耐心细

致地化解一个个尖锐的矛盾。她在裁判文书制作心得《融通法、

理、情，倾心谱写裁判乐章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法官具有了法治信

仰之初心，司法为民之情怀，则必然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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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周春梅电脑桌面壁纸上有几个醒目大字—— “说实话，

办实事，脊梁不弯。”到法院工作以来，她从未办过一起“关系

案”“人情案”，把坚持原则作为稳住公与私的砝码，坚守公正

底线。向某与周春梅系高中及大学校友，与所在某公司发生劳

动纠纷进入诉讼后，要求周春梅向一审、二审法院打招呼，周

春梅以法院禁止过问他人所办案件为由，多次断然拒绝。案件

进入再审审查后，恰好由周春梅所在的审监一庭负责审查，向

某再次请求打招呼依然被拒。后向某到周春梅家中拜访，离开

时留下 2 万元现金和 1 个金手镯。周舂梅发现后多次联系向

某退还未果，遂向组织报告情况，最后请同事当面退还了向某

所留财物。向某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，对周春梅未能帮忙怀恨

在心，蓄谋报复，将其残忍杀害。 

周春梅时刻牢记司法为民宗旨，注重用情、理、法融合的

司法智慧定分止争，既解法结、又解心结，让每一名当事人感

受到司法既有力量、又有温度。湖南常德桥南市场的火灾案极

为复杂，仅卷宗就有 100 多卷，当事人情绪激动，社会关注度

高。周春梅承办案件后，一一听取诉讼代表人的诉求，反复核

对账目，确保他们的每一分辛苦钱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。同事

们清理周春梅办公桌遗物时，发现一封 3 年前当事人的手写书

信，信中感谢她耐心地为当地老百姓释法，把土地确权“确”

到农民心坎上，化解了 30 年之久的矛盾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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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她积极通过电话询问和“云开庭”等方式审理案件，最大

限度降低因疫情给当事人权益造成的影响。 

周春梅担任所在庭“繁案精审”团队的团队长，很多案件

都是经过一审、二审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再审案件，

其中疑难复杂案件多，当事人双方矛盾大。为啃下这些“硬骨

头”，她时刻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工作干劲，午餐时

为了节省排队时间选择错峰就餐，中午休息打会盹就去看案卷。

从事审判工作以来，周春梅同志所办案件经评查无一超审限、

无一因过错被发回或改判。在审理一起芦苇场经营权合同纠纷

案时，为确定芦苇虫害损失责任分配，周春梅研读了十余部芦

苇科专著，准确归纳出需要向专家证人提出的问题。在审理一

起双方争议很大、案卷材料近 200 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

时，周春梅赶赴工地实地勘察，调查核实账目 13700余笔。当

长达 122 页的判决文书送达后，双方当事人心悦诚服。 

周春梅秉持“给予人者多、取与人者寡”的品质，积极投

身公益事业，关爱妇女儿童权益，热心帮助困难群众。作为湖

南高院“爱之光阴”义工团队的积极分子，她主动结对帮扶贫

困学生，主动用自发募集的善款购买奶粉、尿不湿等物品慰问

福利院儿童和白血病患儿，用善行义举传递温情关爱。周春梅

兼任湖南高院妇女委员会委员，积极向组织反映女干警的诉求，

为她们争取正当权益；策划并组织湖南高院“最具魅力女性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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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讲比赛等活动，展现广大女同胞的风彩；邀请专家给女干警

作心理辅导以缓解大家的工作压力。在审判工作中，周春梅热

心帮带同事，经常帮助书记员归档案卷，指导新来的实习生修

改案件审理报告，引导他们从中感受法官审理思路，增长才干。 

周春梅同志参加法院工作 17 年来，坚持践行全心全意为

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把对党的无限忠诚转化为对人民司法事业的

执着坚守、精研实干、勤勉尽责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

不平凡的业绩。她刚正不阿、清正廉洁，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

法“三个规定”要求，面对人情干扰、金钱诱惑和暴力威胁，

坚持立场不妥协，坚守原则不退缩，坚定信念不动摇，用生命

捍卫了法治原则，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。 

周春梅同志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优秀干警，是司法人员严格执行防

止干预司法“三个规定”的典型代表，是政法队伍在本职岗位

上履行使命、践行使命的先锋模范。她的事迹生动诠释了政法

干警对党忠诚、信念坚定、执法为民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的

优秀品质和职业精神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、先进性和代表性，

其崇高精神境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。周春梅同志不幸

遇害后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政法委书记

郭声琨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周强等领导同志分别作

出批示，高度肯定了周春梅同志不徇私情、严格公正司法、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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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人情干扰的职业操守和崇高精神，并对学习宣传周春梅同志

提出明确要求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、中央政法委、最高人民法

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纷纷发声，强烈谴责凶手，对周春

梅同志表示哀悼，表达敬意。人民日报、新华每日电讯、人民

法院报等媒体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，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

响。2021年 2月 22日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最高人民法院追

授周春梅同志“全国模范法官”称号；2 月 24 日，中共湖南

省委追授周春梅同志“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；全国妇联

追授周春梅间志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称号。 

 


